
   

《企业会计准则—借款费用》的新思路 

文/李晓东 

   一、确定资本化金额两种方法的比较 
   ㈠准则法。《企业会计准则—借款费用》是用来规范借款费用的会计核算和相关信息的披
露，严格区分每期应予资本化和计入当期损益的借款费用，从而公允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处理方法，简称准则法。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在应予资本化的每一会计期间利息的资本化金额=至当期末止购建固定资产累计支出加权平均
数×资本化率，其中： 
   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每笔资产支出金额×每笔资产支出实际占用的天数/会计期间涵盖
的天数）； 
   资本化率为购建固定资产借入的专门借款的加权平均利率； 
   加权平均利率=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之和/专门借款本金加权平均数×100%； 
   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之和=∑（每笔专门借款本金×每笔专门借款当期利率）； 
   专门借款本金加权平均数=∑（每笔专门借款本金×每笔专门借款实际占用的天数/会计期间
涵盖的天数）。 
   ㈡直接法。资本化率只是财务报告披露的需要，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的思路和实际操作中的探
索，对资本化金额的确定进行简化处理，不必先计算资本化率，而是可以直接计算资本化金额，简
称直接法。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专门借款本金加权平均数及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之和计算同
准则法。 
   利息的资本化金额=至当期末止购建固定资产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专门借款本金加权平均数
×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之和 
   资本化率=利息的资本化金额/至当期末止购建固定资产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100% 
   从计算过程看出，两种方法虽然表面上是先计算资本化率和后计算资本化率的简单换位，实
际上具有一定的差别。先计算资本化率是准则规定的程序，但步骤繁多，计算复杂；而先计算资本
化金额，直接抓住问题的要害，思路清楚明白，步骤简单易懂，再根据资本化金额计算资本化率可
以满足财务报告披露的需要。 
   两种方法计算的资本化金额略有出入，是因为先计算资本化率时四舍五入到两位小数，再乘
以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而资本化率微小变动得出的资本化金额就有较大变化。与直接计算得出的
资本化金额相比，二者是一致的，不会影响会计信息的整体合理性。 
   二、实际计算比较 
   准则指南例12，某企业采用出包方式于1999年11月1日开始建造一座厂房，每月1日向施工方
支付进度款，厂房的实体建造于2000年6月30日完成并投入使用。2000年该厂房支出数的年初余额
及上半年各月发生额如下：年初余额400万元、1月1日300万元、2月1日600万元、3月1日900万元、
4月1日600万元、5月1日800万元、6月1日900万元。 
   该企业为建造该厂房专门借入了两笔借款：1999年9月15日与银行签订贷款协议，借入一笔3
年期借款3000万元，年利率为6%；2000年1月1日发行5年期公司债券，面值为2000万元，发行价格
为1800万元，折价200万元，票面年利率为6%。承销人按债券总面值的2%收取手续费，直接从发行
收入中扣除。为简化计算，每月均按30天计，债券折价按直线法摊销。 
   ㈠准则法 
   1、第一季度应予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计算资本化率： 
   本季应分摊的债券折价=200/5×3/12=10万元 
   本季实际发生的利息和折价摊销金额=3000×6%×3/12+2000×6%×3/12+10=85万元 
   资本化率=(3000×6%×3/12+2000×6%×3/12+10)/ 3000+1800×100% =1.77%  
   利息和折价摊销的资本化金额=1400×1.77%=24.78万元 
   应予资本化的辅助费用金额=2000×2%=40万元 
   2、第二季度应予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计算资本化率： 
   本季应分摊的债券折价=200/5×3/12=10万元 
   前期已计未付利息=2000×6%×3/12=30万元 
   本季实际发生的利息和折价摊销金额=3000×6%×3/12+2000×6%×3/12+10=85万元 
   资本化率= (3000×6%×3/12+2000×6%×3/12+10)/ 3000+（1800+30+10）－30×100% 
=1.77%
   利息和折价摊销的资本化金额=3633×1.77%=64.30万元 
   本季应予资本化的利息和折价摊销金额为64.30万元，没有资本化的辅助费用。 
   ㈡直接法 
   1、第一季度应予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第一季度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1400万元，同准则法 
   本季实际发生的利息和折价摊销金额=3000×6%×3/12+2000×6%×3/12+10=85万元 
   资本化金额= 1400/ (3000+1800)×85 =24.79万元 
   资本化率=24.79/1400×100%=1.77% 
   应予资本化的辅助费用金额40万元，同准则法。 
   直接法计算结果资本化金额24.79万元比准则法计算的24.78万元多0.10万元，是准则法先计
算资本化率时四舍五入引起的，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一致。 
   2、第二季度应予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第二季度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3633万元，同准则法 
   本季实际发生的利息和折价摊销金额=3000×6%×3/12+2000×6%×3/12+10=85万元 
   资本化金额=3633/ (3000+1800+30+10－30)×85 =64.20万元 
   资本化率=64.20/3633×100%=1.77%。 
   直接法计算结果资本化金额64.20万元比准则法计算的64.30万元少0.10万元，同样是准则法
先计算资本化率时四舍五入引起的，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一致。但直接法简便易行，便于理解掌
握。(作者单位:中石化河南油田审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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